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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中银证券鑫瑞 6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经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20】1696 号文准予注册募集。本基金于

2020 年 11 月 11 日成立并正式运作，本基金的基金管理人为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基金的基金托管人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

《中银证券鑫瑞 6 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

的有关规定，本基金出现了基金合同终止事由。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

公司”或“基金管理人”）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基金合同》的约定对本基金进行清算，

并终止《基金合同》，无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审议。

根据基金管理人于 2026 年 1 月 20 日发布的《关于中银证券鑫瑞 6 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终止及基金财产清算的公告》，本基金自 2026 年 1 月 24 日起进入清算

程序。由基金管理人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基金托管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毕马

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和上海源泰律师事务所于2026年1月24日组成基金财

产清算小组履行基金财产清算程序，并由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清算报

告进行审计，上海源泰律师事务所对清算报告出具法律意见。

二、基金概况

基金名称 中银证券鑫瑞 6 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中银证券鑫瑞 6 个月持有

基金主代码 010170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20 年 11 月 11 日

基金管理人 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最后运作日（2026 年

1 月 23 日）基金份额总额
10,773,941.22 份

投资目标

在严格控制风险的前提下，通过积极挖掘市场投资机会，追求

超越业绩比较基准的投资回报，力争实现基金资产的长期稳健

增值。

投资策略

本基金通过资产配置策略、股票投资策略、债券投资策略、信

用债券投资策略、可转换债券投资策略、资产支持证券投资策

略、股指期货投资策略及股票期权投资策略，以期获得长期稳

定收益。



业绩比较基准

本基金于 2025 年 4 月 21 日变更业绩比较基准，变更前业绩比

较基准为：中证 800 指数收益率*30%+中债综合全价指数收益率

*65%+同期银行活期存款利率(税后)*5%，变更后的业绩比较基

准为：中债-综合全价(1-3 年)指数收益率*75%+中证 A500 指数

收益率*20%+银行活期存款利率(税后)*5%

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是混合型基金，其预期收益及风险水平高于货币市场基

金和债券型基金，低于股票型基金。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中银证券鑫瑞 6 个月持有 A 中银证券鑫瑞 6 个月持有 C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10170 010171

基金最后运作日（2026 年

1 月 23 日）下属分级基金

的份额总额

8,227,716.99 份 2,546,224.23 份

三、基金运作情况

本基金经证监许可【2020】1696 号《关于准予中银证券鑫瑞 6 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注册的批复》注册，由基金管理人依照法律法规、基金合同等规定向社会公开募集。

本基金基金合同于 2020 年 11 月 11 日正式生效，基金合同生效日的基金份额总额为

901,315,875.66 份基金份额。自 2020 年 11 月 11 日至 2026 年 1 月 23 日期间，本基金按基

金合同约定正常运作。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

《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本基金出现了基金合同终止事由。

根据《基金合同》“第五部分基金备案”中“三、基金存续期内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数量

和资产规模”的约定：

“《基金合同》生效后，连续 20 个工作日出现基金份额持有人数量不满 200 人或者基

金资产净值低于 5000 万元情形的，基金管理人应当在定期报告中予以披露；连续 50 个工作

日出现前述情形的，基金管理人应当终止《基金合同》，无须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截至2026年 1月 19日日终，本基金的基金资产净值已连续50个工作日低于5000万元，

已触发《基金合同》中约定的基金合同终止事由，《基金合同》自动终止，基金管理人将根

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基金合同》的约定对本基金进行基金财产清算，无需召开基金份额持

有人大会。



四、财务会计报告

1、基金最后运作日资产负债表（已审计）

会计主体：中银证券鑫瑞 6 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报告截止日：2026 年 1 月 23 日(最后运作日)

单位：人民币元

资产

本期末

2026 年 1 月 23 日

(最后运作日)

资产:

货币资金 4,502,167.30

结算备付金 66,489.07

存出保证金 1,581.09

交易性金融资产 8,453,725.43

股票投资 -

债券投资 8,453,725.43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4,399,368.00

应收清算款 8,516,275.94

应收申购款 -

其他资产 -

资产总计 25,939,606.83

负债和净资产

本期末

2026 年 1 月 23 日

(最后运作日)

负债：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

应付清算款 -

应付赎回款 13,914,922.27

应付管理人报酬 14,397.20

应付托管费 4,799.06

应付销售服务费 2,433.61

应交税费 1,021.21

其他负债 129,105.92

负债合计 14,066,679.27

净资产：

实收基金 10,773,941.22

未分配利润 1,098,986.34

净资产合计 11,872,927.56

负债和净资产总计 25,939,606.83

注：报告截止日 2026 年 1 月 23 日(最后运作日)，基金份额总额 10,773,941.22 份。其中中

银证券鑫瑞 6 个月持有 A基金份额总额 8,227,716.99 份，基金份额净值人民币 1.1061 元；



中银证券鑫瑞 6 个月持有 C 基金份额总额 2,546,224.23 份，基金份额净值人民币 1.0889

元。

2、2026 年 1 月 1 日至 2026 年 1 月 23 日（基金最后运作日）利润表（已审计）

会计主体：中银证券鑫瑞 6 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期
2026 年 1 月 1日

至 2026 年 1 月 23 日

(最后运作日)止期间

一、营业总收入(损失以“-”填列) 348,497.22

1.利息收入 7,282.73

其中： 存款利息收入 1,003.03

债券利息收入 -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收入 6,279.70

2.投资收益(损失以“- ”填列) 1,117,757.22

其中： 股票投资收益 1,066,988.34

债券投资收益 56,665.54

基金投资收益 -

股利收益 -5,896.66

3.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811,571.67

4.其他收入(损失以“- ”号填列) 35,028.94

减：二、营业总支出 53,291.43

1.管理人报酬 14,397.20

2.托管费 4,799.06

3.销售服务费 2,433.61

4.投资顾问费 -

5.利息支出 876.60

其中：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支出 876.60

6.信用减值损失 -

7.税金及附加 109.42

8.其他费用 30,675.54

三、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 ”号填列) 295,205.79

减：所得税费用 -

四、净利润(净亏损以“- ”号填列) 295,205.79

五、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

六、综合收益总额 295,205.79

注：本财务报告已经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注册会计师倪益、

谢晶菁签字出具了毕马威华振审字第 2600817 号无保留意见带强调事项段和其他事项段的

审计报告。



五、清算情况

自 2026 年 1 月 24 日 (清算开始日) 至 2026 年 3 月 9 日 (清算结束日) 止清算期间，

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对本基金的资产、负债进行清算，具体清算情况如下：

1、资产处置情况

（1）本基金最后运作日货币资金余额为人民币 4,502,167.30 元，于清算结束日货币资

金余额为人民币 11,616,630.00 元。

（2）本基金最后运作日结算备付金余额为人民币 66,489.07 元，于清算结束日结算备

付金余额为人民币 243.16 元。

（3）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存出保证金余额为人民币 1,581.09 元，于清算结束日存出保证

金余额为人民币 0.60 元。

（4）本基金最后运作日交易性金融资产余额为人民币 8,453,725.43 元，于清算结束日

交易性金融资产余额为人民币 0.00 元。

（5）本基金最后运作日买入返售金融资产余额为人民币 4,399,368.00 元，于清算结束

日买入返售金融资产余额为人民币 0.00 元。

（6）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收清算款余额为人民币 8,516,275.94 元，于清算结束日应收

清算款余额为人民币 0.00 元。

2、负债清偿情况

（1）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付赎回款及赎回费余额为人民币 13,926,468.46 元，于清算

结束日应付赎回款及赎回费余额为人民币 0.00 元。

（2）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付管理人报酬余额为人民币 14,397.20 元，于清算结束日应

付管理人报酬余额为人民币 14,397.20 元。

（3）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付托管费余额为人民币 4,799.06 元，于清算结束日应付托管

费余额为人民币 0.00 元。

（4）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付销售服务费余额为人民币 2,433.61 元，于清算结束日应付

销售服务费余额为人民币 0.00 元。

（5）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交税费余额为人民币 1,021.21 元，于清算结束日应交税费余

额为人民币 0.00 元。

（6）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其他负债余额为人民币 129,105.92 元，于清算结束日其他负债

余额为人民币 106,323.00 元。



3、清算期间的清算损益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自 2026 年 1 月 24 日

(清算开始日)

至 2026 年 3 月 9 日

(清算结束日)止期间

清算收入

1.利息收入 10,659.30

其中： 存款利息收入 9,874.83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收入 784.47

2.投资收益(损失以“- ”填列) 1,415.31

其中： 股票投资收益 -

基金投资收益 -

债券投资收益 1,415.31

股利收益 -

3.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743.94

4.其他收入(损失以“- ”号填列) 0.37

清算收入合计 (损失以“- ”号填列) 11,331.04

减：清算费用

1.税金及附加 5.40

2.其他费用 -150.00

清算费用合计 -144.60

清算净收益 (损失以“- ”号填列) 11,475.64

4、净资产情况

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净资产余额为人民币 11,872,927.56 元，清算期间净收益人民币

11,475.64 元，清算期间赎回款、赎回费为人民币 388,249.64 元，于清算结束日净资产余

额为人民币 11,496,153.56 元。

5、清算结束日的资产负债及剩余资产分配情况

清算结束日本基金剩余财产为人民币 11,496,153.56 元，依据基金财产清算的分配方案，

将基金财产清算后的全部剩余资产扣除基金财产清算费用、交纳所欠税款并清偿基金债务后，

按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的基金份额比例进行分配。

截至 2026 年 3 月 9 日 (清算结束日) 止，经基金管理人以及基金托管人确认，本基金

托管账户货币资金余额为人民币 11,616,630.00 元，结算备付金余额为人民币 243.16 元，

存出保证金余额为人民币 0.60 元。

6、基金财产清算报告的告知安排



本清算报告已经基金托管人复核，将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律师事务所出具

的法律意见书一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后向基金份额持有人公告。清算报告公告后，基金管理

人将根据法律法规及本基金的基金合同约定及时进行基金剩余财产的分配。

六、备查文件

1、备查文件目录

（1）《中银证券鑫瑞 6 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自 2026 年 1 月 1 日至 2026 年

1 月 23 日 (最后运作日) 止期间财务报表及审计报告》

（2）上海源泰律师事务所关于《中银证券鑫瑞 6 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清算

报告》的法律意见

2、存放地点

基 金 管 理 人 和 基 金 托 管 人 的 办 公 场 所 ， 并 登 载 于 基 金 管 理 人 基 金 网 站

www.bocifunds.com、中国证监会基金电子披露网站 http://eid.csrc.gov.cn/fund。

3、查阅方式

投资者可以在开放时间内至基金管理人或基金托管人住所免费查阅，也可登陆基金管理

人基金网站 www.bocifunds.com 查阅。

中银证券鑫瑞 6 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财产清算小组

2026 年 3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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